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６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和开通网络投票方式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新增议案及开通网络投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佛山市顺德区祥得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７４

，

４９９

，

３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５６％

）提交的临时提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关于选举胡八一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八一先生

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一）、《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案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案内容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关

于选举胡八一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作为新增临时议案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尚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

可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同时，本次股东大会为了向中小股东参加提供便利，提高公众投资者的对于公司决策的参与度，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增加网络投票方式，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一）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二）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被授权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６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６

号）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选举胡八一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独立董事候选人经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八一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一）；

４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拟修订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七条部分内容，具体修订条款如

下：

章程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七十七

条

������公司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制定持续、稳定的利

润分配政策。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方案论证过程

中，需与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充分讨论，在

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

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 在审议公司利润

分配预案的董事会、监事会会议上，需分别

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 二分之一

以上外部监事同意， 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可在股东大会召开

前向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

会上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

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

������公司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制定持续、稳定的利

润分配政策。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方案论证过程

中，需与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充分讨论，在

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

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 在审议公司利润

分配预案的董事会、监事会会议上，需分别

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 二分之一

以上外部监事同意， 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可在股东大会召开

前向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

会上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

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

第一百七十七

条

公司召开审议利润分配预案的股东大

会，除现场会议投票外，公司应当向股东提

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的，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

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公司可以在中期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

式分红， 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

经营状况和有关规定拟定， 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决定。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投资规划和

长期发展的需要，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

润分配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对于报告期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

案的，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

投票外， 还应当向股东提供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的，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

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公司可以在中期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

式分红， 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

经营状况和有关规定拟定， 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决定。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投资规划和

长期发展的需要，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

润分配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

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

件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三）、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但出席会议时需出示登记

证明材料原件。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

（

４

）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建议采取传真的方式登记。 传真电

话：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８５３０５

。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送达公司。

３

、登记地点：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６

号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邮编

５２８３０５

（信函请寄：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朱健伟收，并请注明“

２０１２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约

登记者出席。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６７６

２．

投票简称：顺威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顺威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选举胡八一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健伟；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８５９３８

；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８５３０５

；

七、备查文件

１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４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５

、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修

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等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附件一：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八一先生简历：

胡八一，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

１

日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厦门建松电器厂人事处

处长、东莞杜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２００１

年进入企业管理咨询界，一直实践于企业经营管理

一线，曾经深度服务于湖南经视、福建龙洲股份、广日电梯、江西丰城矿务局、广东岭南教育集团等一百多家

企业，目前担任广州市柏明顿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八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股东参会登记表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本人

／

本单位持有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法人

股东营业执照号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

名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邮箱

联系地址及邮编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表决事项若无具体指

示的，代理人可自行行使表决权，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胡八一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在表决意见中“同意”、“反对”、“弃权”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

２

、同一议案中若出现两个“

√

”，视为无效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３

、若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由高勇董事长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５

名，董事涂建华委托董事涂明海出席，董事滕荣松和董

事夏保罗均委托董事高勇出席，独立董事韩德云委托独立董事龙勇出席。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８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已经验资机构验证到

位，实收资本已增至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因此，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７２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因公司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为适应公司治理需要，对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集中使用募集资金的议案》

鉴于隆鑫通用本次

ＩＰＯ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４．８７

亿元，仅为招股书中披露的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量

１１．５０

亿元的

４２．３５％

，为便于管理，我司拟将本次

ＩＰＯ

募集资金净额在四个募投项目中重新分配，即集中用

于“通用动力机械产品能力提升项目”和“专用发动机项目”，而 “电动摩托车与踏板车项目”和“电动全地形

四轮摩托车建设项目”两个项目所需的建设资金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计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推荐，董事会拟聘任陈松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陈松泉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陈松泉先生简历：

陈松泉，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 毕业于中国煤炭经济学院会计学专业，高级经济师。 曾任重庆通

讯设备有限公司会计。 隆鑫集团审计部部长，隆鑫控股财务总监，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推荐，董事会拟聘任现任公司副总会计师王建超先生为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王建超先生简历：

王建超，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 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曾任中国嘉陵财务科副科长，

上海嘉陵车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

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南京隆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经公司任职论证和调研，拟在江苏省南京市设立南京隆鑫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暂名，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定为准），新公司主要从事高端精密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午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将另行公告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上一至四项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下午

２

：

３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周一）

●

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楼多媒体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现场会议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周一）

１４

：

３０

时

（三）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楼多媒体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

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序号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是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是

３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否

４

《关于集中使用募集资金的议案》 否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

三、会议出席对象

／

列席对象：

１

、截至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隆鑫通用（

６０３７６６

）”所有股东；

２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二）；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相关人员。

四、现场参会方法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司公

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登记。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到公司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７

：

３０

到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证

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参会登记表》见附件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工业园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６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８９０２８８２９

传真：（

０２３

）

－８９０２８０５１

联系人：王帅 汪星星

２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４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附件：

１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２

、授权委托书（格式）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附件

１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总提案数：

４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５２７６６

隆鑫投票

４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４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４

项提案

７５２７６６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７５２７６６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７５２７６６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７５２７６６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集中使用募集资金的议案》

７５２７６６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注：应完整填列各提案的表决方法）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隆鑫通用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

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７６６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隆鑫通用的？

Ａ

？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７６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隆鑫通用的？

Ａ

？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７６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隆鑫通用的？

Ａ

？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５２７６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

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

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４

《关于集中使用募集资金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 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9

月

5

日 星期三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

２

号）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相关统计显示

，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

日均持有市值

１０

万元以下的

中小投资者

，

在沪市新股上市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买入的

，

亏损账户数过半

，

尤其是在上市首日因盘中价格涨幅

过大被临时停牌的新股交易中

，

股价大幅拉升阶段追高买入的

，

亏损账户数超过

９０％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

“

炒新

”，

应当审慎决

策

、

理性投资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渤海轮渡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

本公司控股股东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承诺

：

除按国家规定转持部分国有股外

，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除按国家规定转持部分国有股外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中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于新建

、

李兴武

、

毕建东

、

展力

、

贾明洋

、

王福

田

、

宁武

、

林家治

、

李宏祥等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

。

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２５％

，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中

，

未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编制而成

，

旨

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二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９２６

号

）”

核准

。

三

、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

２０１２

］

２８

号文批准

四

、

股票上市概况

１

、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３

、

股票简称

：

渤海轮渡

４

、

股票代码

：

６０３１６７

５

、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４８

，

１４０

万股

６

、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

：

１０

，

１００

万股

７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

，

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８

、

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承诺

：

除按国家规定转持部分国有股外

，

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

２

）

本公司股东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

３

）

本公司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除按国家规定转持部分国有股外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

４

）

本公司股东中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于新建

、

李兴武

、

毕建东

、

展力

、

贾明洋

、

王

福田

、

宁武

、

林家治

、

李宏祥等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

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

２５％

，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

（

５

）

本公司股东中

，

未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

６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和

《

关

于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

》（

辽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０

］

７６

号

），

发行人国有股东持有

的部分股份转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锁定承诺

。

９

、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无

１０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７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及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３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无

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起上市交易

。

１１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２

、

上市保荐人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简介

法定名称

：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Ｂｏｈａｉ Ｆｅｒ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３８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

本次发行前

）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址

：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

２

号

办公地址

：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

２

号

电 话

：（

０５３５

）

６２９１２２３

传 真

：（

０５３５

）

６２９１２２３

电子邮箱

：

ｚｑｂ＠ｂｏｈａｉｌｕｎｄｕ．ｃｎ

法人代表

：

刘建君

所属行业

：

水上运输业

经营范围

：

烟台至大连

、

蓬莱至大连

、

蓬莱至旅顺客滚船运输业务

，

船舶配件销售

。

主营业务

：

通过客滚船舶经营渤海湾主要港口间的车辆

、

旅客运输业务

，

主

要航线为烟台至大连

、

蓬莱至旅顺两条航线

。

董事会秘书

：

宁武

１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目前

，

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１５

名

，

其中独立董事

５

名

，

职工代表董事

１

名

；

监事会成员为

５

名

，

其中职工

监事

２

名

；

公司有高级管理人员

７

名

，

包括总经理

１

名

，

副总经理

３

名

（

其中

１

名兼任公司总船长

），

董事会秘

书

，

财务负责人和总轮机长各

１

名

。

分别列示如下

：

（

１

）

１５

名董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刘建君 董事长

２

刘乐飞 副董事长

３

于新建 董事

４

张京平 董事

５

李兴武 董事

６

吴 海 董事

７

毕建东 董事

８

何勇兵 董事

９

展 力 职工董事

１０

孙厚昌 董事

１１

邢天才 独立董事

１２

姜志宏 独立董事

１３

尹幸福 独立董事

１４

刘 力 独立董事

１５

于 勇 独立董事

（

２

）

５

名监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王宏军 职工监事

、

监事会主席

２

李宏祥 职工监事

３

刘冬艳 监事

４

嵇可成 监事

５

尹 奇 监事

（

３

）

７

名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于新建 总经理

２

展力 常务副总经理

３

贾明洋 副总经理

４

王福田 副总经理兼总船长

５

薛锋 财务总监

６

宁武 董事会秘书

７

林家治 总轮机长

２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

、

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表

：

姓名 目前持股数

（

万股

）

于新建

３４０

李兴武

５０．６２５

毕建东

５０．６２５

展 力

１１０

李宏祥

１８

贾明洋

５０

王福田

３０

宁 武

３０

林家治

３０

除此之外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

的情况

。

二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辽渔集团

”）。

辽渔集团始建于

１９４５

年

，

是国有独资的综合性大型渔业联合企业

。

辽渔集团注册资本

４．８

亿元

，

主要经营海洋捕捞

、

水产品交易

、

水

产品加工

、

水产品仓储及运输

、

渔需物资供应

、

渔船修造等业务

，

拥有亚洲最大的现代化人工渔港

、

五十余

艘捕捞及冷藏运输船只

、

年吞吐量

１

，

２００

万吨的杂货和客滚码头

、

１１．６

万吨级冷库群

、

年修造渔船

３００

艘的

船厂

、

年交易

６０

万吨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

、

水产品加工厂等产业资源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辽渔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６４５

，

８２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２７

，

６６２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３４３

，

６７７

万元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２８４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辽渔集团未经审计

总资产为

７３２

，

０８１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４１

，

５３２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２

，

８０８

万元

，

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５６８

万元

。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辽宁省国资委

。

辽宁省国资委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印

发

＜

辽宁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

的通知

》（

厅字

［

２００４

］

１

号

）

和辽宁省委

、

省政府的决定设立的省政府直

属正厅级特设机构

，

辽宁省政府授权辽宁省国资委代表省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

其监管范围是省属企业

的国有资产

。

三

、

股东情况

１

、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１７６

，

８８３

，

８４０ ４６．５０％ １６８

，

７３０

，

１７８ ３５．０５％

２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

伙

）

１２５

，

２９２

，

７２０ ３２．９４％ １２５

，

２９２

，

７２０ ２６．０３％

３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

，

２２３

，

４４０ １１．１０％ ４０

，

２７７

，

１０２ ８．３７％

４

本次发行前持股的

１４１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４６％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８％

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 － １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社会公众股

－ － １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９８％

合 计

３８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８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本次发行后

，

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１６８

，

７３０

，

１７８ ３５．０５％

２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１２５

，

２９２

，

７２０ ２６．０３％

３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

２７７

，

１０２ ８．３７％

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１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５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９４４

，

７２５ ０．８２％

６

于新建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１％

７

中银国际

－

中行

－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２

，

８１２

，

０６４ ０．５８％

８

田巧云

２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０．５５％

９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４９９

，

６１３ ０．５２％

１０

周志高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

１０

，

１００

万股

二

、

发行价格

：

１１．００

元

／

股

三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

向询价对象配售

３

，

０３０

万股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７

，

０７０

万股

。

四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

，

并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７１００１３

号

）。

五

、

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共

４６

，

７８８

，

３０７．４５

元

，

其中承销及保荐费用

３４

，

８７０

，

８００．００

元

，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律师费用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发行手续费费用

、

信息披露等

５

，

７３７

，

０６８．４２

元

，

印花税

５３２

，

３７２．０３

元

，

登记托管费及上市初费

１

，

０５８

，

０６７．００

元

。

本次发行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４６

元

。 （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

六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

１

，

０６４

，

２１１

，

６９２．５５

元

。

七

、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４．９４

元

。 （

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

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按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和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

八

、

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

０．３９

元

。 （

按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者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两周内与保荐机构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在该协议

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公开披露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一

、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二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三

、

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

四

、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

，

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

易

。

五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六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七

、

本公司住所未变更

。

八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九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十

、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十一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十二

、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上市保荐人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雷杰

住所

：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金燕龙大厦

１９

层

１９０３

、

１９０５

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６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

：

杨帆

、

董曦明

项目协办人

：

陈万里

项目组成员

：

魏山巍

、

左欣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意见

上市保荐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

Ａ

股股

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

发行人：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保荐人（主承销商）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